
《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》

GB50210-2018解读与宣贯
一、标准出台的背景和意义
2018 版《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》是对 GB 50210-2001《建筑装
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》的修订，修订内容解决了新材料、新工艺带来的新
问题和与相关标准协调一致的问题，能够满足绿色装修、工厂化预制饰面装配
施工、住宅工程全装修验收要求。
........
二、标准修订的主要内容及特点
1、验收的子分部及分项工程划分与统一标准协调一致
2、新增了外墙防水工程一章
3、在抹灰工程一章中新增了保温层薄抹灰工程一节
4、在幕墙工程一章中新增了人造板材幕墙验收内容
5、新增了隐蔽工程验收应有记录记录应包含隐蔽部位照片
6、在涂饰工程、裱糊与软包工程中新增了新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
7、将原饰面板（砖）工程一章分成两章
8、将吊顶工程一章新分类
9、木门窗制作与安装工程一节中删除了不环保的条文
10、窗帘盒、窗台板和散热器罩制作与安装工程一节中删除了不节能的条文
11、新标准摈弃了落后工艺
12 、新标准明确提出了材料有害物质释放量复验要求
三、强制性条文的调整
1、原规范的强制性条文调整情况
2、新标准的强制性条文
四、新标准删除原规范的条文（略）
1、新标准删除原规范 1.0.3 条 “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承包合同、设计文件及其他
技术文件对工程质量验收的要求不得低于本规范的规定。”
2、新标准删除了原规范 3.3.3 条：“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的施工质量应符合设计
要求和本规范的规定，由于违反设计文件和本规范的规定施工造成的质量问题
应由施工单位负责。”
3、新标准删除原规范 4.1.3 条与内容：“抹灰工程应对水泥的凝结时间和安定
性进行复验。”
5、新标准删除原规范 4.1.8 条内容：“抹灰用的石灰膏的熟化期不少于 15d；
罩面用的磨细石灰粉的熟化期不少于 3d。”
6、新标准删除了原规范 4.4.2 条内容：清水砌体勾缝所用水泥的凝结时间和安
定性复验应合格。砂浆的配合比应符合设计要求。
7 、 新 标 准 删 除 了 旧 规 范 5.2 节 中 涉 及 木 门 窗 制 作 的 条 文 ：
5.2.1、5.2.2、5.2.5、5.2.6、5.2.7、5.2.17 共 7 条。
8、新标准删除了原规范 5.2.2 条内容为：门窗的木材品种、材质等级、规格、
尺寸、框扇的线型及人造木板的甲醛含量应符合设计要求。设计未规定材质等
级时，所用木材的质量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A 的规定。
9、新标准删除了原规范 9.1.14 条强制性条文： 幕墙的金属框架与主体结构预



埋件的连接、立柱与横梁的连接及幕墙面板的安装必须符合设计要求，安装必
须牢固。此内容应该在现行行业标准《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》JGJ 102、《金
属与石材幕墙工程技术规范》 JGJ 133 和《人造板材幕墙工程技术规范》 JGJ
336 中有相关内容。
五、新标准新增条文
六、有较大修改的条文
七、子分部及其分项工程新标准与原规范划分对照表
八、与统一验收标准子分部及分项工程划分对比

九、 子分部工程中的一般规定新标准与原规范的对比


